附件3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2026年度国产影片海外发行与版权销售奖励项目申报注意事项

一、申报材料清单
1.加盖公章的《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2026年度国产影片海外发行与版权销售奖励项目申报书》（以下简称“申报书”）；
2.申报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企业信用信息证明；
4.相关绩效指标完成的彩印凭证；
5.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二、注意事项
1.企业信用信息证明，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文打印（所涉页面较多）；
2.审计报告须包含以下内容：
（1）机构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2）如海外发行与版权销售由机构海外分支机构完成，各机构组织结构或隶属关系；
（3）2026年度国产影片海外发行与版权销售奖励项目审计表（附件2）；
（4）《电影公映许可证》复印件；
（5）影片完整的海外发行与版权销售权利证明链文件；
（6）代理发行机构购买海外发行或版权合同；
（7）海外发行或版权销售合同；
（8）对应的银行凭证。
3.为便于查阅，原则上审计报告的书写按以上顺序排列，并于页面左上角标明相应标签（“版权链文件”“购买合同”“销售合同”“银行凭证”）。
4.审计报告字号应大小合理，并标注清晰、完整页码。
5.审计报告内容较多的，（1）-（4）、（5）-（7）分册装订。
6.申报材料所涉收入金额须与审计金额一致。货币兑换人民币以收入入账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公告为准。
7.相关绩效指标完成的彩印凭证，指包括但不限于图片、网页截屏、文字材料等，提供的凭证要真实、清晰、量化。
8.申报材料清单中1-4项提交一份纸质版材料，5项提交两份纸质版材料。
9.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25号国家电影专资办。
联系人：王畅 
联系电话：010-6225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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